
廢（污）水專責單位及人員
設置線上申請系統操作說明 

（事業申請） 

111年06月19日 



01 前言 

02 事業單位申請操作方式作業流程 

目錄 

2 



前言 

3 

• 本功能整合建置於環境保護許可管理系統(EMS) 

(https://ems.epa.gov.tw/)中，現階段採試辦方式作業，
申請作業可選擇線上或紙本送件，正式啟用全面電子
化申請將另行公告。 

• 業者登入系統後，即可進行相關廢（污）水專責單位
及人員設置申請作業。 

• 若忘記EMS系統密碼，可電洽事業廢棄物管制中心免
付費諮詢專線0800-059-777洽詢。 

 



登入EMS系統 

進入專責人員設
置線上申請 

填寫申請表單 

於線上申請頁面 
業者可查詢已申請案件之進度 

附件上傳 

將原廢（污）水專責單位及人
員設置（變更）申請書E化，
並將EMS系統中已填報之欄位
自動帶入，減少業者填寫作業。 

廢（污）水專責單位及人員設
置（變更）申請書「證明文件 」
則採用附件上傳方式作業。 

送出申請 

業者端申請流程 

作業流程說明 

前言 
•廢（污）水專責單位及人員設置線上申請系統已整合於EMS系統中，共享
EMS基本資料表及專責人員檢核資料 

請使用「管制編號」登入進行專責
人員設置申請 

申請功能皆建置於EMS系統中，
業者使用原登入EMS系統方式，
即可進行專技人員設置申請作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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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業者提出申請後，於補正/退
件/通過審查時，系統將自動寄
發通至信至申請文件上所填寫
之EMAIL。 



前言 

•申請前請先備妥「廢（污）水專責單位及人員設置申請書」所規範需檢附
之電子文件資料，以利後續線上申請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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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備文件 

項次 事業證明文件 專業人員證明文件 代理人證明文件 

1 切結書 專責人員合格證書 勞保資料查詢同意書 

2 代操作契約書 勞保資料查詢同意書 身分證 

3 - 身分證 勞保加保證明文件 

4 - 勞保加保證明文件 其他檢附文件（非必要） 

7 - 其他檢附文件（非必要） 



事業單位申請操作方式作業流程 

• 本功能建置於環境保護許可管理資訊系統(EMS)中，
須以管制編號或自然人憑證登入，方可進行線上申請
作業。 

• 相關檢附文件請參照「廢污水處理專責單位及人員設
置申請書」所規範之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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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登入EMS系統後，於畫面左下角可進入專責人員線上申請頁面，選擇廢
（污）水專責單位及人員設置選項，即可進行申請表單填寫作業。 申請入口 

事業單位申請操
作方式作業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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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填寫申請基本資料，並上傳「廢（污）水專責單位及人員設置（變更）申
請書」之證明文件。 填寫基本資料 

事業單位申請操
作方式作業流程 

由EMS系統表C帶入，申請者
無須填寫 

依實際情形填寫 

依實際情形填寫 

上傳資料考量申請資料之個人
資料保護，一律使用圖檔
（JPG、PNG等）上傳，系統
將自動增加浮水印及加密儲存 

當資料填寫及上傳完整，
即可點選下一步填寫欲
設置專責人員之資料 


